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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採礦租約之年期

本公告乃優庫資源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IVA部項下的
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《上市規則》）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之招股章程（「招股章程」）內「業務－
概覽－Ibam項目」一節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於本公告內所採用之詞彙與招股章程
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有關Ibam礦山之採礦租約的年期將會於二零
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屆滿，現已延長兩年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屆滿（「延長
年期」）。董事會明白，已經盡力促使延長採礦租約，而延長年期已經獲馬來西亞
有關政府機關批准。

誠如招股章程內所述，本集團並非採礦租約的登記持有人，惟根據採礦協議獲授
予勘探、開採、提取及銷售Ibam礦山生產的鐵礦石產品的獨家權利。根據採礦協
議，本集團有權在採礦租約年期內開採鐵礦石，因為採礦協議的年期將會根據採
礦租約其後每次延長的年期而自動延長。採礦租約每次延長年期均不會對本集團
施加進一步或額外條件或責任。

承董事會命
優庫資源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朱樂峰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李楊先生、李曉蘭女士、王爾先生及徐米佳女士；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江智武先生、李忠權博士及汪靈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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